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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以 自 己 名 义 为 他 人 购 房 贷
款 ，银 行 应 向 谁 追 要 贷 款 及 利
息？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
审结这样一起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案，因名义借款人不能证明订
立合同时金融机构知道其与实
际用款人之间的代理关系，判令
借款人承担还款责任。近日，该
案入选石家庄金融法庭 2024 年
度金融审判典型案例。

2017 年 12 月 22 日 ，某 银 行
与张某签订《个人购房借款及担
保合同》，约定张某为购买房产
向某银行借款 200 万元，借款期
限 为 360 个 月 ，贷 款 年 利 率 为
5.3%，张某以其所购房产为借款
提供抵押担保。

合同签订后，某银行依约发
放了贷款，张某自 2021 年起未再

偿还借款。某银行诉至法院，请
求判令张某偿还剩余借款本金
及相应利息，对张某名下的房产
折价或以拍卖、变卖的价款优先
受偿。张某认为其只是名义借
款人，并非真正的房屋所有人，
且房产代持情况某银行自始知
情，某银行无权向其主张权利。
某银行否认签订借款合同时知
道房产代持情况，坚持主张由张
某承担还款责任。

石 家 庄 市 桥 西 区 人 民 法 院
经审理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
订立合同时某银行知道案涉房
产代持情况，故案涉借款及担保
合同不能直接约束某银行和案
涉 房 产 代 持 关 系 中 的 委 托 人 。
在借款合同履行过程中，张某虽
向某银行披露房产代持情况，某
银行依照法律规定可以选择受
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

张其权利，现某银行选择向张某
主张债权，符合法律规定，故对
于张某抗辩某银行无权向其主
张权利的主张，不予支持。法院
最终判决：张某偿还某银行借款
本金及相应利息，某银行有权在
上述债权范围内就张某名下某
房产折价或以拍卖、变卖该房产
的价款优先受偿。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作 为 金 融 机
构与金融消费者之间最常见的
合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应
约束贷款人与借款人，但经常存
在借款人以其为名义借款人为
由抗辩不承担还款责任的情形。

实践中，受贷款政策、用款

人征信问题等因素影响，确实存
在以自己名义为他人借款的情
形。此时，名义借款人是否承担
还款责任，关键在于签订借款合
同时金融机构是否知道代理关
系的存在，并由名义借款人对此
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若其能够
证明签订借款合同时金融机构
知道实际用款人与名义借款人
之间的委托关系，其不承担还款
责任；反之，金融机构要求名义
借款人承担还款责任的，人民法
院应予支持。

该案明确了名义借款人还款
责任的认定标准，对于促使金融
机构依法依规履行贷前审查义
务，有效防范信贷风险，引导社会
公众正确理解委托关系的适用范
围，充分认识以借款人身份签订
借款合同的法律后果，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具有现实意义。

□ 本报记者 李胜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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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子 施 工 疏 忽 大 意 ，
雇 主 没 提 供 防 护 设 备 ，家
主 未 告 知 安 全 风 险 ，导 致
从 二 楼 坠 落 死 亡 。 家 属
要 求 赔 偿 ，三 方 责 任 如 何
划分？请看法院的判决。

张林与李伟达成口头
协 议 ，将 三 层 楼 房 的 屋 面
钢结构和全楼的水电线路
安 装 工 作 承 包 给 李 伟 ，李
伟找到陈同等人从事该工
作 。 2024 年 10 月 2 日 ，陈
同 在 二 楼 铺 设 电 线 过 程
中 ，从 楼 房 内 二 楼 地 面 镂
空 处 坠 落 ，经 医 院 抢 救 无
效 死 亡 。 事 故 发 生 后 ，李
伟给付 11 万元，张林给付 3
万元。因赔偿问题协商未
成，陈同亲属提起诉讼，要
求李伟与张林赔偿损失 78
万元。

法 院 作 出 一 审 判 决 ，
李 伟 赔 偿 488188.64 元 ，张
林 赔 偿 44380.79 元 ，宣 判
后，双方均未上诉，现判决
已经生效。

雇 员 受 伤 ，雇 主 是 否
承担责任取决于其是否存
在 过 错 及 过 错 程 度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法 典》第
一 千 一 百 九 十 二 条 ：个 人
之 间 形 成 劳 务 关 系 ，提 供
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
损 害 的 ，由 接 受 劳 务 一 方
承担侵权责任。接受劳务
一 方 承 担 侵 权 责 任 后 ，可
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的提供劳务一方追偿。提
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
害 的 ，根 据 双 方 各 自 的 过
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若雇
主 未 采 取 必 要 的 安 全 措
施 ，如 未 提 供 防 护 设 备 ，
未 进 行 安 全 培 训 、强 令 冒
险 作 业 、使 用 童 工 等 ，应
当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
或刑事责任。但若雇员因
自 身 故 意 或 重 大 过 失 ，如
违 反 安 全 操 作 规 程 等 ，可

以减轻或者免除责任。若
房主未提供安全设施或未
告 知 风 险 ，也 可 能 要 承 担
民事赔偿责任。赔偿范围
为 医 疗 费 、误 工 护 理 费 ，
伤 残 赔 偿 金 ，精 神 损 害 赔
偿金等。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法 典》第 一 千 一 百 九 十 三
条 ：承 揽 人 在 完 成 工 作 过
程中造成第三人损害或者
自 己 损 害 的 ，定 作 人 不 承
担 侵 权 责 任 。 但 是 ，定 作
人 对 定 作 、指 示 或 者 选 任
有 过 错 的 ，应 当 承 担 相 应
的责任。

本 案 中 ，法 院 审 理 认
为 ，张 林 与 李 伟 达 成 口 头
协 议 ，约 定 三 层 楼 房 的 屋
面 钢 结 构 和 全 楼 的 水 电
线 路 安 装 工 作 由 李 伟 负
责 施 工 ，李 伟 与 张 林 之 间
系 承 揽 关 系 。 陈 同 受 李
伟 雇 佣 施 工 ，双 方 之 间 形
成 劳 务 关 系 。 二 楼 地 板
镂 空 处 较 明 显 ，陈 同 在 工
作 过 程 中 不 慎 掉 落 摔 伤
致 死 ，其 应 当 预 见 到 其 在

镂 空 处 作 业 存 在 的 危 险
性 ，在 工 作 中 应 采 取 相 应
的 安 全 防 护 措 施 ，但 其 在
事 发 时 未 能 尽 到 审 慎 合
理 的 注 意 义 务 ，应 承 担 相
应 的 过 错 责 任 。 被 告 李
伟 作 为 雇 主 应 加 强 工 作
中 的 安 全 管 理 ，提 供 必 要
的 安 全 保 障 措 施 ，最 大 可
能 降 低 造 成 损 伤 的 风 险 ，
因 其 未 尽 到 相 关 义 务 ，应
承 担 一 定 的 过 错 责 任 。
因 陈 同 是 在 二 楼 铺 设 电
线 时 摔 下 致 死 ，该 工 作 虽
无 严 格 资 质 要 求 ，但 张 林
作 为 房 主 ，其 所 建 楼 房 二
楼 地 板 系 镂 空 设 计 ，人 员
在 二 楼 施 工 时 存 在 一 定
安 全 风 险 ，其 未 采 取 有 效
措 施 提 醒 施 工 人 员 在 二
楼 镂 空 部 位 周 围 设 立 防
护 网 等 加 强 防 护 的 措 施 ，
其 存 在 一 定 的 过 失 ，应 承
担 部 分 责 任 。 陈 同 与 李
伟 、张 林 的 责 任 分 担 比 例
应 为 40:55：5。 法 院 遂 作
出 以 上 判 决 。（文 中 人 物
系化名）

□ 王义祥 李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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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租人租赁场地但无力支付租金，出租人
可不可以留置场地内的生产原料和设备等动产
呢？近期，法院审理了一起因拖欠厂房租金而
被“扣留”公司财物引发的商事留置纠纷案。

某生物公司（以下简称生物公司）是一家
从事生物有机肥生产、销售的企业，因生产需
要租赁某化工公司（以下简称化工公司）厂房
用于生产、存放肥料。承租一段时间后，生物
公司决定不再租赁厂房，但撤离后尚存部分生
产原料及机器设备未搬运完，也一直未支付租
金。化工公司两次致函要求处理上述物品及支
付租金，均未得到回应。化工公司遂于 2023 年
3 月 1 日起以享有留置权为由，“扣留”生物公司
未 搬 走 的 生 产 原 料 、一 辆 叉 车 和 一 辆 装 载 机
车。双方因此产生纠纷诉至法院。化工公司起
诉要求生物公司支付拖欠租金，依法对“扣留”
的生产原料、叉车、装载机车享有留置权，并且
享 有 优 先 受 偿 权 。 生 物 公 司 认 为 ，化 工 公 司

“扣留”上述动产的行为属于侵犯生物公司的
所有权，应立即返还，否则承担相应的侵权责
任。

一审法院判决生物公司向化工公司支付租
金，驳回化工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化工公司不
服，提起上诉。最终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四十七
条第一款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债权
人可以留置已经合法占有的债务人的动产，并
有权就该动产优先受偿。

留置权作为担保物权，是为了保证债权人
实现债权而设立的，当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
时，债务未获清偿之前，债权人留置债务人的
动 产 ，并 有 权 就 留 置 动 产 优 先 受 偿 。 换 而 言
之，留置权不需要当事人之间进行约定，满足
条件就能成立，成立条件包括：

一是债权人必须合法占有债务人的动产。
这 种 合 法 占 有 一 般 是 指 因 保 管 合 同 、运 输 合
同、加工承揽合同等关系对动产取得事实上的
管领、控制或者支配。需注意的是，单纯的持
有不是占有，不能成立留置权。如李四承租张
三的房子，对于房屋内李四的电脑，若双方之
间没有约定，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时，张三强
行扣留电脑，非但不构成法律上的占有，还可
能构成侵权。本案的情况也是如此，化工公司
对生物公司放置在厂房里的动产没有合法占有
的前提和条件。

二是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这是留置
权产生的条件之一，此时，债权人可以将合法
占有的属于债务人的动产留置，保证债权及时
得到清偿。化工公司与生物公司之间存在租
赁关系，化工公司对未及时支付的租金，享有
债权。

三是债权与债权人留置的动产属于同一法
律关系。如有偿保管合同中，甲受托保管乙的
电脑，乙不按期或不如数给付保管费，甲基于
保管关系，既满足“同一法律关系”，又满足“合
法 占 有 ”，据 此 有 权 对 乙 的 电 脑 行 使 留 置 权 。
如果甲乙之间还有房屋租赁关系，乙支付了保
管费但不及时支付租金，则甲无权留置乙委托
保管的电脑，因为电脑属于保管关系中的标的
物，租金属于租赁关系中的标的物，两者不属
于同一法律关系。若甲乙为企业之间商事留
置，则无需考虑债权与债权人留置的动产是否属于同一法律
关系，哪怕乙支付了保管费但不及时支付租金，甲也能据此行
使留置权。

但 在 司 法 实 践 ，常 存 在“ 不 考 虑 同 一 法 律 关 系 ”等 同 于
“合法占有”的错误理解，如本案上诉人化工公司认为，商事
留置既然不需要债权的留置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则其构成合
法占有。实际上，“同一法律关系”并不是判断“合法占有”的
依据，即便是商事留置，仍要求债权人合法占有债务人的动
产。

本案中，法院经审理认为，生物公司应支付拖欠的租金，
但化工公司是否对“扣留”动产享有留置权，关键在于其是否
合法占有生物公司留在厂房的动产。生物公司对存放于化
工公司厂房内的物品自行管理，未将相关物品交由化工公司
管理或保管、保存，化工公司对厂房内的物品并不构成合法
占有，不满足留置权成立的条件，不享有留置权。因此其主
张享有留置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法院一审
判决生物公司向化工公司支付租金，驳回化工公司其他诉讼
请求。

化工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其认为，两家公司均是企业，
企业之间的“扣留”适用商事留置条件。商事留置不要求债权
与留置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扣留”厂房内的生产原料、叉车和
装载机车已经构成合法占有，在生物公司没有如期支付租金
的情况下，两次致函提醒后“扣留”，符合法律对留置权行使的
规定和程序。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虽然双方都是企业，适用商事留
置，化工公司可以留置与其债权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的动产，
但前提必须是合法占有债务人的动产。在本案租赁合同关系
中，标的物是案涉租赁场地，而非生物公司放置于厂房的生产
原料、叉车、装载机，化工公司并非合法占有案涉物品，当然不
享有留置权。最终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法官提醒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承租人拖欠租金，出租人
以此为由留置承租人动产的情形很常见，但不论是民事交易
还是商事交易，遇到承租方不及时支付租金的情况，出租方都
不能随意“扣留”租赁场地的动产，建议先与对方协商沟通，也
可以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避免不当的行使留
置权，构成对他人的侵权。

某公司货车司机在完成公司
指派的发货任务后，应收货地物
流服务部负责人请求，帮忙将胶
桶等物捎送至另一企业，途中发
生车祸受伤，经相关部门认定为
工伤，公司对此不服，诉至法院，
要求撤销该工伤认定。

法院最终认定相关部门作出
的案涉工伤认定决定并无不当，
依法判决驳回公司要求撤销工伤
认定的诉讼请求。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
（一）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
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
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明
确了认定工伤的“三工原则”即工
作时间、工作场所和工作原因三
个核心要素。

工伤认定中“在工作时间和
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

的 审 查 要 点 包 括: 工 作 时 间 包 括
但不限于劳动合同约定、用人单
位规定、法律规定的工作时间，以
及完成临时指派或特定工作任务
的时间、加班时间等；工作场所不
仅包括用人单位能有效管理的日
常生产经营活动区域，还包括为
完成特定工作涉及的单位以外的
相关区域，以及职工因工作来往
于 多 个 工 作 场 所 之 间 的 合 理 区
域；工作原因要综合考虑是否属
于工作或工作安排的活动、是否
履行工作职责、是否受用人单位
指派、是否与工作职责有关、是否
基于用人单位正当利益、是否属
于工作期间在合理场所解决必需
的基本需求等因素。若用人单位
或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无证据证明
伤害由工作以外原因造成，根据
举 证 责 任 倒 置 原 则 应 认 定 为 工
伤。

本案中，崔某在与公司劳动
关系存续期间发生交通事故，其
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本案当事
人对于货车司机在完成公司指派
送货任务后自行决定帮他人捎送
物品（胶桶）的事实，以及货车司

机发生车祸的地点位于返回公司
路线的事实均无异议，发生争议
的是货车司机自行决定帮他人捎
送物品的行为是否影响或者阻却
货车司机受到的车祸伤害被认定
为工伤。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
规定精神，判断是否属于工伤的
核 心 因 素 系 是 否 具 备“ 工 作 原
因”。本案中，货车司机驾车去送
货是履行工作职责，其送完货后
返回是公司指派整个工作不可分
割的必然组成部分。根据在案证
据和查明的相关事实，货车司机
驾车返程路线为返回公司的合理
路线，货车司机自行决定帮人捎
送物品属于本案介入因素。介入
因素只要没有改变职工履行工作
职责的基础事实，也未改变往返
的合理路线，仍满足《工伤保险条
例》中“ 在 工 作 时 间 和 工 作 场 所
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构成要件。本案中，货车司机驾
车捎送物品行为没有过分迟延其
返程时间，也未改变基本的返程
路线，且事故发生地点也不是位
于 捎 送 物 品 需 额 外 增 加 的 路 途

中，因此从实质和总体上把握，货
车司机的捎送物品行为没有达到
改变其履行工作职责这一基本事
实的程度，公司也未举证证实货
车司机捎送货物的行为确实增加
了伤害发生的可能性，故不足以
影响和阻却本案的工伤认定。

在排除货车司机捎送物品这
一因素对工伤认定的影响后，该
货车司机受到的交通事故伤害符
合“ 工 作 原 因 ”的 情 形 ，符 合《工
伤保险条例》关于认定工伤的规
定条件，相关部门作出的案涉工
伤认定决定并无不当。法院依法
判决驳回公司要求撤销工伤认定
的诉讼请求。

法官表示，实践中的工伤认
定案件的“介入因素”存在劳动者
过错，即劳动者违反操作规程造
成伤害；第三人行为，即外来人员
侵权行为等；意外事件，如自然灾
害、意外摔倒等，这些因素在认定
工伤中都需综合考量。公司作为
用人单位，其不赞成职工私自捎
货行为，可以加强内部管理，但应
当肩负社会责任担当，依法承担
有关工伤保险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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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云桃 许桉之

公司司机顺路帮忙捎货 发生事故能否认定工伤
□ 宝丰

男子受雇在楼房施工时坠亡，雇主和房东各执一词——

这种情况应由谁来担责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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